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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联系函
                                             （内部）                 QR7.4-02 N0.25-08001
	■申请            □通知         □通报            □报告 


关于调整一线生产人员高温津贴的申请
	公司领导：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及《湖南省劳动合同条例》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在7、8、9三个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公司目前发放的高温津贴为150元/人/月，2023年7月1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将高温津贴标准调整为不低于300元/人/月，则每人每天13.79元。

    现申请自2025年8月1日起，我司一线生产人员每月享受高温津贴300元/人，依月出勤天数享受高温津贴，即13.79元/人/天。

以上妥否，敬请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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